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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  

 

 



初 稿 
 

'EatSmart@school.hk' campaign 
 
 

# (1) 梁 劉 柔 芬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 健 康 飲 食 在 校 園 ” 運 動 ( “ 運 動 ” ) 於 2 0 0 6 / 0 7 學

年 在 全 港 小 學 全 面 推 行 ， 目 的 改 善 學 童 之 飲 食 習

慣 ， 就 有 關 運 動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在 “ 運 動 ” 推 行 前 ， 當 局 於 2 0 0 6 年 2 至 3

月 進 行 一 項 名 為 《 小 學 推 行 健 康 飲 食 基 線

研 究 》 調 查 ， 但 為 何 被 訪 學 生 對 象 只 涵 蓋

小 四 及 小 五 學 生 及 其 家 長 ， 而 沒 有 包 含 其

他 級 別 之 內 ； 這 是 以 甚 麼 準 則 來 決 定 被 訪

對 象 ； 他 們 ( 小 四 及 小 五 年 級 ) 的 資 料 對 於

推 行 “ 運 動 ” 有 何 幫 助 ；  
 
( 二 )  政 府 就 “ 運 動 ” 聯 合 各 界 別 ， 包 括 政 府 組

織 、 團 體 及 學 界 代 表 共 1 0 個 單 位 ， 成 立 跨

界 別 督 導 委 員 會 ， 當 中 代 表 以 甚 麼 準 則 組

合 而 成 ； 為 何 沒 有 家 長 、 教 師 及 飲 食 界 別

代 表 ， 尤 其 是 食 物 供 應 商 的 代 表 ； 這 樣 委

員 會 如 何 能 夠 給 “ 運 動 ” 提 供 全 面 的 意 見

及 督 導 ； 及  
 
( 三 )  政 府 就 “ 運 動 ” 總 共 會 推 行 多 少 項 宣 傳 或

相 關 活 動 ； 詳 情 為 何 ？  
 
 
 
 

 



初 稿 
 

Safety of food containing Trans Fatty Acid 
 
 

# (2) 鄭 經 翰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鑒 於 逆 態 脂 肪 酸 ( T r a n s  F a t t y  A c i d ) 會 增 加 心 血 管

疾 病 風 險 ， 美 國 紐 約 市 將 於 今 年 7 月 起 ， 禁 止 食

肆 使 用 它 來 製 作 食 物 。 另 外 美 國 多 家 連 鎖 食 物 店

亦 已 宣 布 ， 會 減 用 或 改 用 其 它 植 物 油 代 替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港 府 有 否 就 本 港 市 民 近 年 患 上 心 血 管 疾 病

趨 勢 及 其 成 因 進 行 硏 究 ； 當 中 有 無 發 現 與

含 逆 態 脂 肪 酸 食 物 有 關 ；  
 
( 二 )  本 港 有 無 計 劃 效 法 紐 約 市 ， 禁 止 食 肆 使 用

逆 態 脂 肪 酸 ； 及  
 
( 三 )  對 含 有 逆 態 脂 肪 酸 成 份 的 進 口 及 製 成 食

品 ； 有 否 規 定 必 須 於 包 裝 上 列 明 ， 供 市 民

識 別 ？  
 
 
 

 



初 稿 
 

Import of diesel private cars 
 
 

# (3) 林 健 鋒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多 間 歐 洲 汽 車 生 產 商 都 出 產 柴 油 私 家 車 ， 廢 氣 排

放 媲 美 汽 油 私 家 車 ， 屬 環 保 新 潮 流 。 不 過 ， 有 車

主 投 訴 ， 本 港 入 口 柴 油 私 家 車 的 法 例 非 常 嚴 格 ，

往 往 要 把 柴 油 私 家 車 改 裝 為 客 貨 車 才 能 成 功 取 得

行 車 牌 照 ， 令 這 類 環 保 車 輛 未 能 在 港 普 及 起 來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現 時 本 港 柴 油 私 家 車 入 口 的 標 準 ； 有 關 標

準 是 參 照 哪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標 準 ；  
 
( 二 )  有 沒 有 進 行 過 研 究 ， 就 同 等 馬 力 的 汽 油 私

家 車 和 柴 油 私 家 車 ， 所 排 放 的 懸 浮 粒 子 、

一 氧 化 氮 和 二 氧 化 碳 等 空 氣 污 染 物 有 何 差

別 ； 及  
 
( 三 )  既 然 柴 油 私 家 車 改 裝 為 客 貨 車 便 可 以 領 取

到 行 車 牌 照 ， 當 局 會 不 會 考 慮 放 寬 現 行 入

口 柴 油 私 家 車 的 標 準 ， 免 卻 車 主 改 裝 的 需

要 ； 如 有 ， 有 沒 有 時 間 表 ； 如 沒 有 ， 原 因

為 何 ； 請 提 供 過 去 3 年 ， 由 柴 油 私 家 車 改

裝 為 柴 油 客 貨 車 的 車 輛 登 記 數 字 ？  
 
 

 
 



初 稿 
 

Livelihood of professional athletes 
 
 

# (4) 蔡 素 玉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本 港 的 精 英 運 動 員 在 剛 結 束 的 多 哈 亞 運 會 中 ， 勇

奪 6 金 、 1 0 銀 、 8 銅 的 佳 績 ， 打 破 了 本 港 歷 屆 的

亞 運 獎 牌 紀 錄 。 然 而 據 報 道 ， 部 分 金 牌 運 動 員 的

薪 酬 或 生 活 津 貼 水 平 十 分 低 ， 相 等 於 一 名 清 潔 工

人 的 工 資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現 時 運 動 員 的 薪 酬 和 生 活 津 貼 水 平 介 乎 多

少 ； 當 局 以 甚 麼 準 則 向 運 動 員 發 放 薪 酬 或

生 活 津 貼 ； 薪 酬 或 生 活 津 貼 水 平 是 否 與 運

動 員 於 國 際 比 賽 中 的 成 績 掛 鈎 ；  
 
( 二 )  如 何 釐 定 薪 酬 或 生 活 津 貼 的 水 平 ； 精 英 運

動 員 能 否 單 靠 薪 酬 或 生 活 津 貼 而 解 決 日 常

生 活 開 支 ； 及  
 
( 三 )  由 於 運 動 員 要 花 上 大 部 分 時 間 參 與 訓 練 ，

而 運 動 員 的 職 業 生 涯 一 般 甚 短 ， 就 此 ， 當

局 有 否 為 運 動 員 提 供 職 業 退 休 保 障 ； 若

否 ， 當 局 長 遠 會 否 為 運 動 員 提 供 退 休 保

障 ？  
 
 
 
 



初 稿 
 

Health risk of decorative contact lens 
 
 

# (5) 曾 鈺 成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據 報 道 ， 有 多 名 市 民 因 戴 過 裝 飾 性 隱 形 眼 鏡 而 染

上 眼 疾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3 年 ， 市 民 因 戴 過 裝 飾 性 隱 形 眼 鏡 而

染 上 眼 疾 的 數 字 ； 及  
 
( 二 )  政 府 現 時 針 對 裝 飾 性 隱 形 眼 鏡 的 監 管 ， 包

括 產 品 的 質 量 監 測 、 註 冊 和 售 賣 ， 以 及 為

顧 客 驗 配 等 ？  
 
 
 



初 稿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for Old Age Allowances and 
Disability Allowances 

 
 

# (6) 譚 香 文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最 近 ，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完 成 對 社 會 福 利 署 ， 社 會 福

利 金 計 劃 的 調 查 ， 批 評 社 署 發 放 傷 殘 津 貼 的 機

制 ， 出 現 多 處 漏 洞 。 就 社 會 福 利 署 對 有 關 報 告 的

跟 進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政 府 現 時 有 沒 有 具 體 工 作 計 劃 ， 就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的 意 見 進 行 跟 進 ， 改 善 傷 殘 津 貼 發

放 的 機 制；若 有，有 關 計 劃 的 詳 情 是 甚 麼 ；

若 沒 有 ， 政 府 將 在 何 時 制 訂 有 關 計 劃 ；  
 
( 二 )  政 府 會 否 進 行 內 部 調 查 ， 就 涉 及 行 政 失 當

的 政 府 人 員 ， 進 行 紀 律 處 分 ； 若 會 ， 有 關

調 查 的 進 展 是 甚 麼；若 不 會，原 因 是 甚 麼 ；

及  
 
( 三 )  政 府 會 否 同 時 就 社 會 福 利 金 計 劃 下 的 高 齡

津 貼 發 放 機 制 進 行 檢 討 ； 若 會 ， 有 關 檢 討

的 詳 情 是 甚 麼 ； 若 不 會 ， 原 因 是 甚 麼 ？  
 
 
 

 



初 稿 
 

提 供 文 康 設 施  

 
 

# (7) Hon Abraham SHEK (Written reply)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ways to speed up the delivery of numerous 
outstanding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projects, th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steering committee, which is co-chaired by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and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Works"), to overs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 capital works projects.  As the 
Government progresses with the planning works, the commencement 
of eight out of 25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priority projects have 
been further advanced ahead of their original schedule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a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fulfill certain administrative 

requirements in setting out site utilization and plot ratio 
prior to the launch of these projects, whether it can advise 
how the steering committee resolves these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specifically to speed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pital works; and 

 
(b)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further review the timeframes 

on the delivery of the remaining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priority projects? 

 
 
 

 



初 稿 
 

Import and sale of Nostoc flagelliforme 
 
 

# (8) 李 柱 銘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內 地 於 數 年 前 已 禁 止 銷 售 及 出 口 髮 菜 ， 就 本 地 食

用 髮 菜 事 宜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5 年 ， 本 港 每 年 入 口 髮 菜 的 數 量 及 市

面 上 所 銷 售 的 髮 菜 的 來 源 地 資 料 ；  
 
( 二 )  過 去 5 年，本 地 截 獲 非 法 入 口 髮 菜 的 數 量； 
 
( 三 )  有 否 抽 查 本 港 市 面 上 所 銷 售 的 髮 菜 ； 如

有 ， 當 中 有 多 少 為 偽 品 ； 及  
 
( 四 )  有 否 研 究 立 法 禁 止 進 口 髮 菜 ； 如 有 ， 結 果

為 何 ； 如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Supply of residential units and lands 
 
 

# (9) 李 永 達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就 未 來 5 年 私 人 住 宅 土 地 供 應 及 可 建 住 人 住 宅 單

位 數 量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至 2 0 0 6 年 1 2 月 底 ， 在 私 人 住 宅 一 手 市 場

已 落 成 但 仍 未 售 出 的 住 宅 單 位 數 目 ；  
 
( 二 )  至 2 0 0 6 年 1 2 月 底 ， 建 築 中 但 仍 未 預 售 的

私 人 住 宅 單 位 數 目 ；  
 
( 三 )  至 2 0 0 6 年 1 2 月 底 ， 政 府 已 批 出 ( 包 括 政 府

已 售 出 的 住 宅 土 地 ， 及 已 與 政 府 達 成 必 須

的 土 地 契 約 更 改 或 土 地 交 換 協 議 的 鐵 路 ／

市 建 局 發 展 項 目 和 已 獲 規 劃 許 可 作 為 住 宅

用 途 的 私 人 土 地 ) 但 仍 未 動 工 的 土 地 面 積

及 其 估 計 可 建 的 私 人 住 宅 單 位 數 目 ；  
 
( 四 )  在 “ 勾 地 表 ” 內 仍 未 被 勾 出 的 住 宅 用 地 面

積 及 其 估 計 可 建 的 私 人 住 宅 單 位 數 目 ； 及  
 
( 五 )  在 潛 在 的 住 宅 土 地 供 應 ( “ 勾 地 表 ” 以 外

政 府 未 售 出 的 住 宅 用 地 、 未 批 出 合 作 發 展

商 的 鐵 路 和 市 建 局 發 展 項 目 ， 及 已 獲 規 劃

許 可 作 為 住 宅 用 途 但 尚 未 與 政 府 達 成 必 須

的 土 地 契 約 更 改 或 土 地 交 換 協 議 的 私 人 土

地 ) 內 ， 政 府 擬 於 未 來 5 年 批 出 多 少 住 宅 土

地 面 積 及 其 估 計 可 建 的 私 人 住 宅 單 位 數

目 ？  
 



初 稿 
 

Statistics 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 (10) 余 若 薇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 一 )  2 0 0 6 - 2 0 0 7 學 年 中 小 學 日 校 學 生 人 數 或 日

校 學 生 人 數 臨 時 數 字  -  按 程 度 、 學 校 類 別

( 官 立 、 資 助 、 直 接 資 助 、 私 立 及 國 際 學 校

等 ) 及 級 別 統 計 ； 及  
 
( 二 )  2 0 0 6 - 2 0 0 7 學 年 中 小 學 日 校 開 辦 班 數 或 日

校 開 辦 班 數 臨 時 數 字  -  按 學 生 人 數  -  按

程 度 、 學 校 類 別 ( 官 立 、 資 助 、 直 接 資 助 、

私 立 及 國 際 學 校 等 ) 及 級 別 統 計 ？  
 



初 稿 
 

Health hazard of dismantling pachinko 
 
 

# (11) 涂 謹 申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據 中 文 大 學 吳 偉 明 副 教 授 在 網 誌 中 表 示 ； 最 近 有

香 港 商 人 與 日 本 商 人 合 作 ， 涉 嫌 將 已 被 拿 走 電 路

板 及 晶 體 的 電 子 垃 圾 ( p a c h i n k o 彈 珠 機 ) 以 舊 機 名

義 出 口 到 香 港 ， 並 以 元 朗 一 些 鐵 皮 作 為 工 場 ， 拆

解 “ 有 用 ” 零 件 運 往 內 地 ， 而 這 些 ( p a c h i n k o 彈 珠

機 ) 內 含 鉛 及 水 銀 等 有 毒 重 金 屬 。 而 在 中 國 汕 頭 的

貴 嶼 鎮 是 這 些 ( p a c h i n k o 彈 珠 機 ) 零 件 分 解 的 重 點

工 地 ， 該 鎮 有 八 成 的 小 孩 有 中 鉛 毒 的 病 徵 ， 成 人

的 呼 吸 道 疾 病 及 皮 膚 病 患 者 激 增 。 有 鑒 於 政 府 於

2 0 0 5 年 1 2 月 公 布 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綱

( 2 0 0 5 - 2 0 1 4 ) 》 中 建 議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 產 品 環 保 責

任 條 例 草 案 》 ， 並 擬 透 過 具 體 規 例 對 電 器 及 電 子

產 品 推 行 有 關 措 施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一 年 ， 政 府 有 否 發 現 這 些 被 日 本 禁 運

出 口 的 電 子 垃 圾 ( p a c h i n k o 彈 珠 機 ) 以 舊 機

器 為 名 出 口 到 香 港 ； 若 有 ， 為 多 少 宗 ； 及

會 否 與 電 子 垃 圾 來 源 地 的 政 府 提 出 交 涉 ；  
 
( 二 )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成 立 有 關 機 制 ， 以 堵 塞 借 舊

機 名 義 出 口 的 漏 洞 ；  
 
( 三 )  政 府 會 有 何 行 動 ， 懲 處 一 再 違 規 的 工 場 經

營 者 ； 及  
 
( 四 )  在 過 去 的 巡 查 中 ， 政 府 有 否 發 現 場 所 內 的

化 學 物 含 量 ( 例 如 鉛 或 其 他 重 金 屬 ) 的 含 量

達 致 對 巿 民 健 康 造 成 威 脅 的 水 平 ； 若 有 ，

能 否 提 供 詳 細 資 料 ？  
 



初 稿 
 

Subvented arts organizations 
 
 

# (12) 李 華 明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每 年 撥 款 資 助 5 個 非 牟 利 藝 術

團 體 ， 分 別 為 香 港 中 樂 團 、 香 港 舞 蹈 團 、 香 港 話

劇 團 、 香 港 管 弦 協 會 和 香 港 藝 術 節 協 會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過 去 3 年 ：  
 
( 一 )  上 述 各 團 體 每 年 分 別 獲 資 助 的 金 額 ， 以 及

資 助 額 佔 有 關 團 體 全 年 開 支 的 百 分 比 ；  
 
( 二 )  上 述 各 團 體 每 年 在 新 界 各 個 文 娛 表 演 場 地

( 包 括 大 會 堂 和 文 娛 中 心 ) 分 別 舉 行 表 演 活

動 的 次 數 ， 並 按 活 動 性 質 列 出 分 項 數 字 ；

及  
 
( 三 )  新 界 各 區 的 文 娛 表 演 場 地 每 年 的 平 均 使 用

率 ， 以 及 該 等 場 地 在 扣 除 上 述 團 體 所 舉 行

的 表 演 活 動 之 後 的 使 用 率 ？  
 
 

 



初 稿 
 

Reduction of hospital beds in Tseung Kwan O Hospital 
 
 

# (13) 李 國 英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據 知 醫 管 局 將 於 今 年 1 月 開 始 ， 分 3 個 月 逐 步 削

減 將 軍 澳 醫 院 共 7 5 張 病 床 ， 約 佔 全 院 病 床 的 兩

成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醫 管 局 事 前 有 否 就 上 述 事 宜 進 行 諮 詢 ； 若

有 ， 何 時 及 結 果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 二 )  削 減 病 床 對 將 軍 澳 醫 院 病 床 與 人 口 比 例 的

影 響 ， 及 如 何 確 保 區 內 的 醫 療 服 務 不 受 影

響 ； 及  
 
( 三 )  有 否 評 估 上 述 行 動 對 將 軍 澳 醫 院 及 靈 實 醫

院 擴 建 計 劃 的 影 響 ？  
 
 
 

 



初 稿 
 

Manpower situation of the IT sector 
 
 

# (14) 單 仲 偕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一 項 調 查 的 結 果 顯 示 ， 資 訊 科 技 業 在 未 來 3 年 會

面 對 嚴 重 的 人 力 短 缺 問 題 ， 亦 有 業 內 人 士 向 本 人

反 映 ， 不 少 資 訊 科 技 課 程 的 學 生 在 畢 業 後 沒 有 從

事 資 訊 科 技 工 作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輸 入 內 地 人 才 計 劃 自 2 0 0 3 年 7 月 推 出 以

來 ， 每 年 有 多 少 名 內 地 人 士 獲 批 來 港 從 事

資 訊 科 技 工 作 ， 請 按 他 們 主 要 擔 任 的 工 種

( 例 如 軟 件 開 發 、 資 訊 保 安 、 網 絡 技 術 及 科

學 研 究 ) 列 出 分 項 數 字 ；  
 
( 二 )  會 否 放 寬 輸 入 內 地 人 才 計 劃 的 審 批 準 則 ，

包 括 內 地 受 聘 人 從 事 的 工 作 不 能 輕 易 覓 得

本 地 人 擔 任 ； 若 會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 三 )  有 否 制 訂 短 期 紓 緩 和 長 期 解 決 本 港 資 訊 科

技 人 力 不 足 的 新 措 施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及  
 
( 四 )  有 否 計 劃 在 短 期 內 就 資 訊 科 技 人 力 的 未 來

供 求 情 況 進 行 調 查 ， 以 便 更 準 確 掌 握 情

況 ； 若 有 ， 計 劃 的 詳 情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Nuisances caused by advertisement signboards 
 
 

# (15) 陳 偉 業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本 人 近 日 接 獲 不 少 市 民 投 訴 ， 指 不 少 大 廈 外 牆 的

廣 告 燈 箱 發 出 的 燈 光 對 居 民 構 成 滋 擾 ， 使 居 民 難

以 入 睡 ， 並 且 浪 費 大 量 能 源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3 年 ， 每 年 接 獲 有 關 外 牆 廣 告 燈 箱 對

居 民 構 成 滋 擾 的 數 目 ；  
 
( 二 )  在 上 述 的 投 訴 個 案 中 ， 成 功 處 理 並 使 居 民

不 再 被 滋 擾 的 個 案 數 目 為 何 ； 及  
 
( 三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加 強 對 大 廈 外 牆 廣 告 燈 箱 的

監 管 ， 以 確 保 居 民 不 被 廣 告 燈 箱 的 燈 光 滋

擾 ； 若 會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Impact of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breakdown on SMEs 
 
 

# (16) 劉 慧 卿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上 月 2 6 日 在 呂 宋 海 峽 發 生 的 一 次 猛 烈 地 震 損 毀 了

多 條 海 底 電 纜 。 本 港 的 對 外 電 訊 服 務 ( 包 括 國 際 直

撥 電 話 、 漫 遊 電 話 和 經 互 聯 網 連 接 至 海 外 網 站 的

服 務 ) 在 其 後 數 天 受 到 嚴 重 影 響 。 就 此 ，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有 否 評 估 是 次 事 件 對 中 小 型 企 業 ( “ 中 小

企 ” )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包 括 蒙 受 經 濟 損 失 的

中 小 企 數 目 及 損 失 總 額 ， 以 及 至 今 未 能 回

復 正 常 營 運 的 中 小 企 數 目 及 有 關 詳 情 ；  
 
( 二 )  是 否 知 悉 中 小 企 就 天 災 導 致 生 意 損 失 所 購

買 的 保 險 的 詳 情 ； 及  
 
( 三 )  有 何 措 施 協 助 受 影 響 的 中 小 企 ？  
 
 
 



初 稿 
 

Hong Kong Marathon 
 
 

# (17) 馮 檢 基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渣 打 香 港 馬 拉 松 2 0 0 7 將 於 本 年 3 月 4 日 舉 行 。 在

去 年 該 活 動 期 間 ， 有 不 少 未 有 足 夠 跑 步 訓 練 的 人

士 參 加 ， 加 上 當 日 空 氣 污 染 情 況 嚴 重 ， 因 而 有 多

人 身 體 不 適 以 至 有 一 人 猝 死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有 否 主 動 聯 絡 舉 辦 上 述 活 動 的 香 港 業 餘

田 徑 總 會 ， 以 瞭 解 他 們 為 本 年 的 活 動 制 訂 了 甚 麼

新 措 施 ， 以 防 止 去 年 的 事 件 重 演 ； 若 有 ，  
 
( 一 )  請 具 體 說 明 這 些 新 措 施 的 詳 情 ， 包 括 檢 討

參 賽 資 格 ； 提 供 訓 練 、 推 廣 長 跑 知 識 和 舉

辦 熱 身 賽 ； 改 善 路 線 和 開 跑 時 的 秩 序 安

排 ； 檢 討 水 站 、 醫 療 站 、 醫 護 人 員 及 工 作

人 員 的 數 目 和 分 布 ； 改 善 應 付 緊 急 事 故 、

當 天 空 氣 污 染 嚴 重 或 天 氣 惡 劣 等 情 況 的 安

排 ； 及  
 
( 二 )  有 否 評 估 上 述 新 措 施 是 否 足 夠 和 奏 效 ； 若

有 ， 評 估 的 結 果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Occupational safety of front desk workers 
 
 

# (18) 郭 家 麒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有 關 注 職 業 健 康 的 團 體 曾 就 香 港 超 級 市 場 收 銀 員

的 工 作 間 設 計 等 進 行 評 估 ， 並 顯 示 在 職 業 健 康 安

全 上 有 很 大 的 改 善 空 間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5 年 間 ， 超 級 市 場 員 工 ( 例 如 收 銀 員 、

理 貨 員 、 或 其 他 員 工 ) 的 工 傷 數 字 及 患 上 職

業 病 的 數 字 ；  
 
( 二 )  過 去 一 年 間 ， 超 級 市 場 員 工 最 常 見 的 工 傷

事 故 及 職 業 病 ； 及  
 
( 三 )  超 級 市 場 內 那 一 類 型 的 工 作 崗 位 最 多 意 外

或 職 業 病 發 生 ？  
 
 
 



初 稿 
 

Crimes committed by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 (19) 劉 江 華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有 關 涉 及 本 港 外 籍 女 傭 的 罪 案 事 宜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3 年 ， 涉 及 本 港 外 籍 女 傭 的 罪 案 數 字

為 何 ； 請 按 不 同 罪 案 類 別 分 別 列 出 ；  
 
( 二 )  當 中 成 功 被 起 訴 的 個 案 數 字 及 被 判 處 的 刑

期 平 均 為 何 ； 及  
 
( 三 )  有 關 外 籍 女 傭 的 罪 案 有 否 上 升 趨 勢 ；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加 強 宣 傳 及 防 止 該 等 罪 案 ？  
 
 



初 稿 
 

Handling of water seepage problems in residential premises 
 
 

# (20) 蔡 素 玉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屋 宇 署 與 食 環 署 於 2 0 0 4 年 開 始 進 行 聯 合 辦 事 處 試

驗 計 劃 ， 以 一 站 式 服 務 ， 跟 進 處 理 區 內 私 人 大 廈

樓 宇 滲 水 投 訴 ； 同 時 加 強 執 法 ， 應 付 採 取 不 合 作

態 度 的 業 主 或 住 客 ， 申 請 法 令 進 入 有 關 單 位 進 行

滲 水 測 試 。 據 報 道 ， 一 旦 證 實 滲 水 源 頭 ， 當 局 可

發 出 “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 ， 或 向 法 庭 申 請 “ 妨 擾 事

故 命 令 ” ， 限 令 有 關 人 士 減 除 妨 擾 ， 否 則 有 關 人

士 會 被 檢 控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全 港 各 聯 合 辦 事 處 自 成 立 以 來 ， 分 別 接 獲

多 少 宗 滲 水 的 投 訴 ； 分 別 多 少 次 向 法 庭 申

請 法 令 進 入 有 關 單 位 進 行 滲 水 測 試 ；  
 
( 二 )  上 述 滲 水 投 訴 中 ， 多 少 宗 最 終 成 功 找 到 滲

水 源 頭 ； 由 接 到 投 訴 至 找 到 滲 水 源 頭 ， 平

均 需 要 多 少 天 ；  
 
( 三 )  各 聯 合 辦 事 處 分 別 多 少 次 發 出 “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 ； 多 少 次 向 法 庭 申 請 “ 妨 擾 事 故 命

令 ” ； 提 出 了 多 少 宗 檢 控 ； 當 中 多 少 宗 被

定 罪 ； 判 罰 多 少 ； 及  
 
( 四 )  坊 間 不 斷 有 投 訴 指 聯 合 辦 事 處 以 “ 色 粉 測

試 ” 方 式 檢 驗 滲 水 源 頭 的 效 果 並 不 理 想 ，

而 政 府 目 前 也 有 採 用 其 他 更 先 進 的 方 法 和

設 備 ， 加 快 滲 水 測 試 程 序 以 及 提 高 其 準 確

性 。 聯 合 辦 事 處 目 前 採 用 “ 色 粉 測 試 ” 佔

全 部 滲 水 測 試 的 百 分 比 為 何 ； 是 否 會 考 慮

採 用 其 他 更 有 效 率 的 方 法 全 面 取 代 “ 色 粉

測 試 ” ； 若 會 ， 時 間 表 如 何 ； 若 不 會 ， 原

因 為 何 ？  


